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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槪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槪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INOX HOLDINGS LIMITED 
盈 利 時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38）  

 

二零二五年全年業績  

 
 

財務摘要  
 

⚫ 本集團的收益達533,340,000港元，下跌21.8%。 

 

⚫ 本集團的毛利達74,608,000港元，下跌31.8%。 

 

⚫ 本集團的年內虧損為61,476,000港元。  

 

⚫ 每股基本虧損為10.2港仙。 

 

⚫ 本公司董事會並未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期末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盈利時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繼

續專注開發及生產高級精鋼產品，而我們的主要業務分部為錶帶、手機外

框及零件、智能穿戴式裝置外框及零件以及流行飾物。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球主要經濟體系面臨不同的挑
戰。美國於二零二五年四月發起的關稅戰升級，給全球經濟格局帶來了巨
大的不確定性。與此同時，歐元區持續受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曠日持久的
軍事衝突以及中東地區爆發的戰爭所拖累。此外，中國實施的一系列消費
刺激措施的效果尚有待觀察。在此充滿挑戰的背景下，全球對奢侈個人商
品的需求放緩，這無可避免地影響了本集團產品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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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錶帶及流行飾物的

收益較去年分別下降2.0%及22.8%。手機外框及零件的收益亦有所下降，

跌幅為31.3%。 

 

此外，中國內地製造商之間的激烈競爭，尤其是在消費電子方面，導致本

集團智能穿戴式裝置外框及零件的收益減少了27.0%。 

 

為應對消費市場持續疲軟以及未來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與挑戰，本集團於

二零二五年實施了人員精簡計劃及其他成本削減措施。截至二零二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支付12,450,000港元的離職補償金。  

 

儘管面臨上述不利因素，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依然穩健。於二零二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以及現金及銀行存款及結餘分別為

254,360,000港元及196,967,000港元。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益較去年下降21.8%

至533,34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681,678,000港元）。錶帶、手機外
框及零件、智能穿戴式裝置外框及零件以及流行飾物分別佔收益35.0%、
39.2% 、 21.5% 及  4.3% （ 二 零 二 四 年 ： 28.0% 、 44.7% 、 23.0% 及
4.3%）。 

 

年內，本集團錶帶的收益較去年下降2.0%至186,834,000港元（二零二四
年：190,626,000港元）。  

 

年 內 ， 手 機 外 框 及 零 件 收 益 為 208,962,000 港 元 （ 二 零 二 四 年 ：
304,378,000港元），較去年下降31.3%。 

 

本年度智能穿戴式裝置外框及零件的收益下降27.0%至114,749,000港元
（二零二四年：157,130,000港元）。  

 

年內，流行飾物的收益下降 22.8% 至 22,795,000 港元（二零二四年：
29,54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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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年 內 毛 利 較 去 年 減 少 31.8% 至 74,608,000 港 元 （ 二 零 二 四 年 ：

109,444,00 港元）。年內毛利率減少 2.1 個百分點至 14.0%（二零二四年：

16.1%），主要原因是銷售減少，加上本地製造商之間激烈的價格競爭，

市場環境嚴峻。  

 

年內虧損  

 

年內虧損為 61,476,000 港元（二零二四年：20,329,000 港元）及年內每

股基本虧損為 10.2 港仙（二零二四年：3.4 港仙）。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包括生產材料成本、勞工成本與製造費用及其他成本。下表載列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銷售成本的明細：  

 

 二零二五年 
千港元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直接材料成本  220,421 278,148 

直接勞工成本  163,938 204,247 

製造費用及其他成本  74,373 89,839 

       458,732 572,234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直接材料成本佔銷售成本總額約
48.1%（二零二四年：48.6%）。 

 

直接勞工成本與製造費用及其他成本分別佔銷售成本總額約 35.7% 及
16.2%（二零二四年：35.7%及15.7%）。  

 

其他收入  
 

年內其他收入為9,176,000港元（二零二四年：16,474,000港元），較去
年下跌44.3%，主要歸因於銀行定期存款利息下跌。  

 

其他收益及虧損  
 

年內其他虧損為7,445,000港元（二零二四年：收益為384,000港元），主
要原因是本年度人民幣升值造成的淨外匯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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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年內銷售及分銷成本較去年13,752,000港元下降9.1%至12,495,000港元。 

 

年內行政及其他開支較去年增加0.7%至99,24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

98,596,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支

付12,450,000港元的離職補償金。  

 

研發開支較去年下降9.6%至25,153,000港元（二零二四年：27,834,000

港元）。  

 

年內融資成本為1,808,000港元（二零二四年：2,866,000港元），較去年

下降36.9%，主要原因是銀行借貸平均結餘減少。  

 

稅項  
 

香港利得稅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二百萬港元的應課稅溢利將按
8.25%的稅率課稅，而超過二百萬港元的應課稅溢利將按16.5%的稅率課
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的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的統一稅率課
稅。香港利得稅按兩個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中國集團實體的稅率為25%。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於本年度獲頒發高
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證書，合資格於直至截至二零二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內以稅率15%繳稅。高新技術企業資質須每三年
接受相關政府機構審查。  

 

根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所頒佈的相關法律及法規，從事研發活動的企業於
決定其年內應課稅溢利時，有權申請其所產生合資格研發支出的200%（二
零二四年：200%）作為可扣稅支出（「加計扣除」）。  

 

本集團於確定附屬公司年內應課稅溢利時，已就該等附屬公司擬申請的加
計扣除作出最佳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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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  
 
 二零二五年 

千港元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原材料  7,776 8,656 

在製品  17,329 41,101 

製成品  10,051 14,487 
       35,156 64,244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存貨結餘35,156,000港元（二
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4,244,000港元），下跌45.3%。本集團於截
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存貨週轉日為39.5日，而截至二零
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為39.8日。  

 

貿易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為72,669,000港元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6,055,000港元）。我們根據個別情況
向客戶授出信貸期，介乎30日至90日不等。一般而言，我們不會向新客戶、
短期客戶及訂購量較少的客戶授出信貸。由於大部分客戶為國際知名品牌
擁有人，故我們認為其拖欠付款的風險相對較小。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貿易應收賬款賬面總額中，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已收到約
67,117,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貿易應
收款項週轉日為81.7日（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82.7

日）。  

 

貿易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貿易應付款項為 33,502,000 港元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6,514,000 港元）。貿易應付款項主要
與向供應商購買原材料有關，信貸期介乎 30 日至 90 日不等。截至二零二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週轉日為 59.7 日（截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64.7 日）。 

 

流動資金、債項及資產抵押  

 
年內，本集團維持理想的流動資金水平。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254,36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97,079,000 港 元 ） 。 此 外 ， 本 集 團 擁 有 現 金 及 銀 行 存 款 及 結 餘
196,967,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2,249,000港元），
其中10.3%為港元、36.8%為人民幣、52.5%為美元，以及0.4%為瑞士法
郎及其他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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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償還銀行借貸總值為16,521,000

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7,783,000港元），其中100%為人

民幣。根據香港會計準則，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

務狀況表中將包含須按要求還款條款的銀行借貸分類為流動負債。於二零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所有銀行借貸均分類為流動負債。根據還款時間

表，16,521,000港元為須於一年內償還。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本 集 團 部 分 銀 行 借 貸 由 賬 面 總 值 為

33,944,000港元的若干資產作抵押。該等抵押資產包括東莞廠房所在地塊

及於該地塊上興建的若干物業及應收票據。向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提供的

銀行融資亦由本公司以銀行為受益人簽立企業擔保作為抵押。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動用的未動用銀行融資總額為

68,205,000港元（二零二四年：51,242,000港元）。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按本集團借貸總額

相對總資產的比率計算）為0.02（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6）。 
 
庫務  
 

本集團於年內現金及財務管理方面採取審慎的庫務政策。現金一般作短期

存款存放。本集團定期檢討流動資金及融資需求。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益以港元、人民幣及美

元結算，分別佔總收益 38.0%, 25.5% 及 36.5%（二零二四年： 30.9%, 

24.8%及44.3%）。  

 

由於本集團生產廠房位於中國內地，勞工成本及製造費用主要以人民幣結

算，故年內本集團的開支主要以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升貶值可能對本集團

整體生產成本構成影響。  

 

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故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就此承受的風險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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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且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對沖工具。我們將繼續密切監察本集團現有營運

及日後新投資產生的匯率風險，並實施所需對沖安排，以適時減輕任何重

大外匯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計提撥備的資本開支為

29,861,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935,000港元），主要

與在建工程、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土地使用權有關。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上文所述由本公司向其全資附屬公司授

出的企業擔保外，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總數為1,861名（二零二四年：

2,455名）。年內，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238,000,000港元（二零

二四年：273,309,000港元）。僱員薪酬包括薪金及酌情花紅，乃根據本

集團業績及個人表現釐定。醫療及退休福利計劃乃為各職級人員提供。本

公司薪酬委員會負責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待遇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

議，當中參考彼等的職責、責任及表現以及本集團業績。概無董事參與釐

定其薪酬。  

 

展望  

 
在踏入二零二五年之際，全球經濟持續面臨重大阻力。這些挑戰包括持續

的中美關稅戰及美國不斷升級的貿易制裁，可能進一步破壞全球貿易的穩

定；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曠日持久的軍事衝突；二零二六年二月底爆發的

中東軍事衝突；其他地區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中國經濟增長復甦持續

緩慢；以及製造業激烈的本地競爭，均為企業帶來了巨大的生存挑戰。  

 

  



8 

 

為應對此複雜局面，本集團將繼續實施策略性措施以減輕這些不明朗因素

帶來的影響。在專注收益增長的同時，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確保實現長期穩

定及可持續的長期盈利能力。為實現此目標，我們致力提升運營效率、優

化資源配置並加強整體盈利能力。此等均是確保本集團實現可持續增長及

構建更具韌性未來的關鍵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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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二五年 

千港元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收益  3 533,340 681,678 

銷售成本   (458,732)  (572,234)  

        毛利   74,608 109,444 

其他收入   9,176 16,474 

其他收益及虧損   (7,445) 384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金融資產
(減值虧損 )撥回淨值  

  
1,742 
1,742 

(2,196)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495) (13,752) 

行政及其他開支   (99,240) (98,596) 

研發開支   (25,153) (27,834) 

融資成本  4 (1,808) (2,866) 

        除稅前虧損    (60,615) (18,942) 

稅項  5 (861) (1,387) 

        年內虧損   (61,476) (20,329)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開支)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到損益的
項目：  

 

  

–  換算境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44,044 (30,646) 

        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17,432) (50,975) 

    
    

每股虧損–基本  6 (10.2港仙) (3.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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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二五年 
千港元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91,347 553,631 

使用權資產   59,589 56,236 

已付非流動資產按金   23,187 29,388 

一份人壽保險保單按金及預付款項   - 8,850 

          674,123 648,105 

        流動資產     

存貨   35,156 64,24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04,058 231,926 

可收回稅項   4,420 3,221 

短期銀行存款   70,038 97,63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6,929 124,612 

        
  340,601 521,64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67,236 154,823 

應付稅項   118 1,096 

銀行借貸   16,521 67,783 

租賃負債   2,366 859 

          86,241 224,561 

        
流動資產淨值   254,360 297,07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28,483 945,18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180 2,449 

資產淨值   925,303 942,73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0,000 60,000 

儲備   865,303 882,735 

        總權益  925,303 94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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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上市，其直屬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分別為Ming Fung 

Investment Limited及明豐集團（香港）有限公司（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其最終控股股東為姚漢明先生，彼亦為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本公司

為投資控股公司，其主要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精鋼產品。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與本公司功能貨幣相同。 

 

2.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指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準則修訂本 

 

 本年度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指引修訂本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以下

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指引修訂本以編製綜合財務報表，該等修訂本於本集團

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缺乏可兌換性 

 

 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指引修訂本對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本集團財務狀

況及表現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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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指引新訂及修訂本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指引新

訂及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換算為高度通貨膨脹之表達貨幣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分類和計量的修訂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參考自然依賴型電力的合約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出資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指引（修
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指引年度改進第
11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 財務報表中的列報和披露3 

 
1 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二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指引新訂及修訂本在可預見的

未來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從事製造及銷售精鋼產品。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本公司執行董事成

員（即首席營運決策者，「首席營運決策者」）匯報的資料乃專注於按產品

（包括手機外框及零件、錶帶、智能穿戴式裝置外框及零件以及流行飾物）及

客戶所在地區（包括中國、瑞士、香港、列支敦士登及其他歐洲國家、台灣、

越南及其他國家）劃分的收益分析。然而，除收益分析外，首席營運決策者並

無定期審閱營運業績及其他獨立財務資料。此外，首席營運決策者審閱本集團

的整體業績以作出決策。因此，僅呈列實體範圍披露資料、主要客戶及地區資

料。 

 

本集團製造及銷售精鋼產品收益於商品的控制權轉讓至客戶的時間點（即商品

交付至客戶指示地點時）確認。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可行權宜方法，且並無披露有關分配至

餘下履約責任的交易價格資料，原因為該履約責任屬合約的一部分，原定預期

期限為一年或少於一年。倘所有增量成本將在一年內悉數攤銷至損益，則本集

團亦應用可行權宜方法，支銷該等成本以獲得合約（銷售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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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收益 

 

按產品劃分的收益如下： 

 

  
二零二五年  

千港元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手機外框及零件   208,962 304,378 

錶帶   186,834 190,626 

智能穿戴式裝置外框及零件   114,749 157,130 

流行飾物   22,795 29,544 

          533,340 681,678 

    
 

地區資料 

 

來自外部客戶（按客戶所在地區釐定）按地區劃分的本集團收益如下： 

 

  
二零二五年  

千港元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中國   239,415 319,033 

瑞士   175,132 177,555 

香港   48,712 91,158 

列支敦士登及其他歐洲國家   20,141 27,946 

台灣   14,381 20,391 

越南   24,795 40,389 

其他國家   10,764 5,206 

          533,340 681,678 

 

 

4.  融資成本  
 

  
二零二五年  

千港元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利息：    

– 銀行借貸  1,115 2,498 

– 與已貼現票據相關且具追索權的貸款  450 142 

– 租賃負債  243 226 

  1,808 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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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稅項  
 

  
二零二五年  

千港元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支出（抵免）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49 1,247 
過往年度撥備過多   (3) (9) 

 
. 

         46 1,238 
 
.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174 228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過多)  641 (79) 
 
. 

         815 149 
 
. 

         861 1,387 
    

 

香港利得稅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二百萬港元的應課稅溢利將按8.25%的

稅率課稅，而超過二百萬港元的應課稅溢利將按16.5%的稅率課稅。不符合利

得稅兩級制資格的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的統一稅率課稅。香港利得

稅就兩個年度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的稅率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

集團實體的稅率為 25%。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於本年度獲頒發高新技術企

業（「高新技術企業」）證書，合資格於直至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年度內以稅率 15%繳稅。高新技術企業資質須每三年接受相關政府機構

審查。  

 

根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所頒佈的相關法律及法規，從事研發活動的企業於決定

其年內應課稅溢利時，有權申請其所產生合資格研發支出的 200%（二零二四

年：200%）作為可扣稅支出（「加計扣除」）。本集團於確定附屬公司年內

應課稅溢利時，已就該等附屬公司擬申請的加計扣除作出最佳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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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  

 

  
二零二五年  

千港元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年內虧損）的虧損   (61,476) (20,329)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600,000 600,000 

    
 

 由於兩個年度內均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兩個年度的每股攤薄虧

損。  

 

7.  股息  
 

   
二零二五年  

千港元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年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二零二四年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5 港仙  – 3,000 

二零二三年期末股息－每股普通股 2.0 港仙  – 12,000 

 

. 

       
  – 15,000 

     

 

    

本公司董事會並未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

（二零二四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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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五年  

千港元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74,014 169,004 

減：預期信貸虧損 (「預期信貸虧損」) 撥備  (1,345) (2,949) 

  72,669 166,055 

    

應收票據  11,929 41,180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24) (162) 

  11,905 41,018 

    

預付款項及按金   2,996 4,165 

應收增值稅款項   13,308 18,094 

可退還租賃按金   356 330 

其他   2,824 2,264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04,058 231,926 

 

以下為根據交付日期（接近各自的收益確認日）在各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

的賬齡分析。  

 

 

  
二零二五年  

千港元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0 至 30 日   34,813 56,788 
31 至 60 日   25,550 50,620 
61 至 90 日   8,451 32,238 
超過 90 日   3,855 26,409 
  72,669 16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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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五年  

千港元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33,502 116,514 
工資及福利應付款項   14,614 19,029 
應付增值稅   301   355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   6,264 5,729 

應付中介代理佣金及其他款項   5,092 3,977 

其他應付稅項      609    748 

應計開支   2,110 6,552 
應付利息   75 91 
其他   4,669 1,828 

 

. 

   
    
  67,236 154,823 

      

以下為根據發票日期於各報告期末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  

 

  
二零二五年  

千港元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0 至 30 日   8,270 27,961 

31 至 60 日   9,851 29,130 

61 至 90 日   7,256 31,342 

超過 90 日   8,125 28,081 

 

. 

     33,502 11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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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建立及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並深信良好的企業管治制度能為

本公司奠定持續穩固的基礎，有利於管理業務風險、提升透明度、保持高

問責水平，同時提高股東的利益。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 C1 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並於整個年度一

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有適用條文。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審核委員會已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

行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

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已上巿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槪無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已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已上市證券 （包括銷售庫存股

份）。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庫存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C3 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操作守則。經

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交

易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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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業績的初步公告  
 

本初步公告所載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

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該等報表之相關附註的數字，

經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核實為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

日本公司董事會通過的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應聘服務，故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無就本初步公告發表任何意見或保證總結。  

 
股息  
 

董事會並未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
（二零二四年：零）。  

 
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初步全年業績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www.winox .com ）及聯交所網站

（h t tp : / /www.hkexnews .hk）刊載。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將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底前送呈本公司股東，並上載於

上述網站以供下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姚漢明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包括 (a)六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姚漢明先生、姚達星先生、李展

強先生、羅惠萍女士、周錦榮先生及姚浩婷女士；及 (b)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

為侯伯堅先生、黃龍德教授及胡銘霖先生。 

 


